
1

证券代码：688121 证券简称：卓然股份 公告编号：2026-014

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法院已立案受理，暂未开庭审理

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被告

 涉案的金额：设备买卖、安装合同货款及违约金等合计 5,699.52 万元

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：此案件尚未开庭审理，涉案金额

为原告单方提起诉讼主张的请求金额，并非法院的判决结果，最终判决结果尚未

确定。

此前于 2025 年 10 月，公司全资子公司卓然（靖江）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向宁

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（以下简称“前案”），要求内蒙古宝丰煤

基新材料有限公司按合同约定支付到货款、安装调试款、质保金及逾期利息暂计

总额为 2,900.00 万元。前案已历经三次开庭，法庭组织双方进行了多轮证据交

换和质证，并对鉴定范围等关键问题作出明确指示。

截至目前，前案尚在审理过程中，本次诉讼作为关联案件，最终判决结果尚

存在不确定性，对公司本期及期后损益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，实际影响以法院最

终判决为准。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一、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

近日，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及其全资子公

司卓然（靖江）设备制造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卓然靖江”）收到灵武市人民法

院送达的关于内蒙古宝丰煤基新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宝丰公司”）起诉公

司及卓然靖江的《民事起诉状》（买卖合同纠纷）【案号（2026）宁0181民初279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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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】等相关材料。现将有关诉讼事项公告如下：

（一）诉讼当事人

原告：内蒙古宝丰煤基新材料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50626MA0QQQLP18

住所地：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苏里格经济开发区图克项目区B326

室

法定代表人：梁国平

被告1：卓然（靖江）设备制造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1282789925253U

住所地：江苏省靖江市城西大道509号

法定代表人：张锦华

被告2：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000741614843Q

住所地：上海市闵行区闵北路88弄1-30号104幢4楼D座

法定代表人：张锦红

（二）诉讼请求

1.请求依法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1签订的《内蒙古煤基烯烃项目2台乙烯裂解

炉设备买卖、安装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销售合同”）及补充协议。

2.请求依法判令被告1返还原告已付货款2,880.00万元；

3.请求依法判令被告1向原告支付违约金2,819.52万元；

以上合计：5,699.52万元。

4.请求依法判令被告2对被告1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；

5.本案的诉讼费、保全费、鉴定费等由二被告承担。

二、公司与宝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情况说明

2025年10月24日，因宝丰公司未能按照双方签署的《销售合同》约定按期足

额支付合同款项，经多次催收无果，卓然靖江向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人民法院

提起诉讼【案号（2025）宁0181民初10040号】，诉求其支付到货款、安装调试

款、质保金及逾期利息暂计总额为2,900.00万元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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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上市规则》，上述涉诉金额未达到信息披露标准。

双方所涉《销售合同》总价款为5,760.00万元，合同对供货范围、设备技术

要求、付款方式、各方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等核心条款作出明确约定。合同履行

期间，宝丰公司累计支付货款2,880.00万元。截至2024年11月26日，卓然靖江已

完成全部设备材料的交付并完成到货验收，随后于2024年12月9日向宝丰公司开

具并交付了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。2025年1月，设备完成安装调试并通过业主、

监理单位等多方联合验收，确认“四查四定验收合格，具备中交条件”；且自验

收合格后60日内，宝丰公司未就设备的质量或运转问题向卓然靖江提出任何书面

异议，至此，剩余货款的付款条件已全部满足，但宝丰公司未履行后续付款义务。

卓然靖江经多次催收无果后，基于已完成的合同义务及充分履约证据依法提起诉

讼。

2025年12月1日，公司收到宝丰公司针对前案提起的反诉，诉求卓然靖江支

付迟延到货违约金、赔偿火灾损失等，各项金额暂计约1,515.52万元。双方争议

核心源于对《销售合同》及其附件《技术协议》的履行认定。卓然靖江主张所供

设备已通过由业主及监理共同参与的安装调试验收，并确认“四查四定验收合格，

具备中交条件”。然而，宝丰公司却主张卓然靖江“交付的设备不符合案涉合同

约定”，并据此要求卓然靖江支付迟延到货违约金、赔偿火灾损失等。法庭组织

双方开展了多轮证据交换与质证工作，并就鉴定范围等关键问题作出明确指示，

公司已依法提交无需鉴定的书面意见，并积极准备庭后意见。

该合同纠纷前案已完成三次庭审程序，目前仍处于一审审理阶段，法院尚未

作出生效判决。在此前案审理过程中，宝丰公司就同一合同纠纷事项，于近日再

次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主张解除其与卓然靖江之间的合同、并要求卓然靖江返

还货款、支付违约金，同时，因公司为卓然靖江唯一股东，其要求公司对卓然靖

江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。

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卓然靖江对宝丰公司的主张不予认可，将依法积极应诉，

坚决维护公司合法权益，切实捍卫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，保障合作伙伴、

服务客户及社会公众的知情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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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

公司已依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

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，向法院提交《关于请求法院驳回宝丰公司恶意重复起诉

的意见》，请求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宝丰公司的同案恶意重复起诉。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本次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，公司已经聘请专业的律师

团队应诉。诉讼的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，对公司本期及期后损益的影响具有不确

定性，实际影响以法院最终判决为准。

四、风险提示

1.案件结果的不确定风险：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，案件结果存在不确定性。

尽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卓然靖江认为自身已充分履行合同义务，主张宝丰公司的

诉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，并将依法积极应诉、坚决维权，但诉讼本身即存在固

有的不确定性。若法院作出不利于公司的判决，公司将可能承担返还货款、支付

违约金等责任，可能对本公司本期及期后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负面影响。公

司将密切关注案件进展，并根据情况在财务报表中充分预估可能的负债或损失。

2.交易对手偿付能力风险：该前案目前尚在审理中，即使在后续案件中法院

判决支持本公司及子公司追讨货款等诉求，仍可能在执行阶段面临交易对手方

（宝丰公司）因自身经营、财务或资产状况等原因，导致公司无法实际收回相关

款项的风险，从而使相关应收债权面临坏账风险，对公司现金流及业绩可能造成

不利影响。

截至2025年12月31日，该《销售合同》项下应收账款余额为2,879.50万元，

针对该笔应收款项，公司已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，

计提了坏账准备287.95万元（以上数据未经审计）。公司将根据该诉讼案件进展

情况，严格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努

力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上海卓然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 年 3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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